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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认协【2021】21 号

关于征集2021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的通知

各相关认证机构：

为了加强审核技术和经验的交流，促进良好审核案例交流和

学习，根据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以下简称认证分会）

工作部署，拟于近期开展2021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交

流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同行评议交流依据

1．《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试行）》

（见附件一）；

       2．《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推荐、评议、交流实

施细则（试行）》（见附件二）。

        二、参与机构及要求

1．认证分会会员推荐案例不少于1例，最多3例；

2．欢迎在湘开展认证业务的其他认证机构积极参与，每个机

构最多2例。

三、活动安排

1．案例提交：2022年2月15日前；

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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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行评议：2022年3月中旬；

3．结果通报：2022年3月底前。

四、认证审核案例要求

1．内容：推荐案例要求为2019年1月-2021年12月（近三年）

的审核项目。

2．推荐案例的编写应当注重实效，应避免把获证组织通过其

他的日常管理取得的工作成绩与通过认证审核改进管理方式等取

得的管理绩效相混淆。切实总结出审核工作的具体作用和效果、

总结出审核组具有借鉴意义的审核思路，并向审核员推荐以促使

审核能力的提升。

3．提交的案例材料，须包含：

1)良好认证案例推荐表（见附件二中附表1）；

2)审核计划等；

3)审核案例描述：包括认证领域、受审核组织名称、场所、

时间、参与人员；该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主要的审核发现、沟

通过程；

4）涉及案例的其他审核材料（如相关审核记录、不符合报告、

审核报告等）；

5）改进措施及成效证明；

6）其他可以说明和证明案例的材料。

4．各认证机构应确保每份材料编目清楚、便于查阅，汇总后

以PDF形式报送452259371@qq.com或59350394@qq.com。

mailto:452259371@qq.com
mailto:593503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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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奖励办法

1．根据《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

（试行）》规定。经同行评议交流评选出优秀良好案例，协会

按每个案例3000元进给予奖励。

2．认证分会在协会网站设置专栏进行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的展

示，向同行及社会推广。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黄朝晖（13873191161）、黄娟娟（13755066225）

电 话：0731-85523576、0731-85523235

附件一《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试

行）》

附件二《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推荐、评议、交流

实施细则（试行）》

2021年12月12日



附件 一

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认证机构之间关于认证审核的交流，促进认

证机构和审核员提高现场工作质量，激励认证机构和审核员持续

提高认证有效性，向社会宣传展示认证审核活动的有效性例证， 依

据《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章程》及《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工

作规则》，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

（以下简称认证分会）组织的良好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

流活动，适用于认证分会认证机构会员在湖南辖区内所实施的所有认

证活动中所发生的审核实践案例的同行评议交流。

第三条 认证分会负责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

议交流活动，各认证机构应积极参与和支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

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

第二章 实施

第四条 认证分会每年第一季度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

例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各认证机构可以参照本办法在机构内组织

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评议交流活动，促进审核人员提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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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审核服务质量，提高认证有效性。

第五条 认证分会鼓励各个认证机构总结和推荐在认证活

动中发生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相互

进行交流。

第六条 各个认证机构在内部推荐、选拔、评议良好认证审

核实践案例，具体方式由各机构自行决定。

第七条 各机构向认证分会推荐参加本年度同行评议交流

活动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第八条 各个认证机构推荐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的基本

条件是：

1．认证审核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符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认

可规范的要求。

2．审核员现场审核能力强，并且在本次审核中得到了 充分发挥

与体现。

3．对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准确判断和 评价。

4．明显促进了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的 改进。

5．案例应是 3 年内开展的认证项目。

6．有一定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述要求。

第九条 认证机构推荐完毕后，认证分会公布所有由认证机

构推荐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名单。

第十条 认证分会组成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组，

同行评议组成员由当年推荐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的认证机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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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人数按当年度情况确定，认证分会可以邀请认证监管部门相

关方面的专家参加，同行评议组组成办法及工作守则另行制订。

第十一条 认证分会公开组织同行评议交流活动，各有关认

证机构均可参加交流活动，由实施所推荐案例的审核组长/审核

员在规定时间内介绍所推荐案例的特点，由同行评议组成员做出

评价。同行评议交流的具体程序另行制订。

第十二条 同行评议组对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做出相应的评

价。

第十三条 认证分会以适当方式对同行评议交流中产生的

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给予激励：

1．公告最终确定的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及认证机构、审核

（检查）员名单。

2．在机构自愿的前提下，并取得获证组织的同意，认证分会在

协会网站上设立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专区，展示和宣传优秀 认证

审核实践案例。

3．向相关新闻媒体推荐宣传优秀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第十四条 认证分会给予提供良好审核实践案例的认证机

构必要的激励。按每年度各机构推荐的案例数量评选优秀良好案

例，按 3000 元每个案例进行奖励，鼓励认证机构自行给予实施良

好审核实践案例的审核（检查）员必要的激励。对于提供虚假材

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消其评选资格，情节

严重的进行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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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密

第十五条 认证机构自行决定因为为客户保密要求而公开

信息的程度，但是当同行评议人员需要了解案例真实性时，需提

供真实信息和记录。

第十六条 同行评议人员对工作过程中涉及的有保密要求

的信息必须保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10 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组织制订本办法

有关的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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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湖南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同行推荐、评议、交流实施细则（试行）

1．目的 .

为促进认证机构之间关于认证审核的交流，促进认证机构和

审核员提高现场工作质量，激励认证机构和审核员持续提高认证

有效性，向社会宣传展示认证审核活动的有效性例证，依据《湖

南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工作规则》及《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良

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的要求，特制订本实施

细则。

2．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由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认证分会（以下简称认

证分会）组织的良好审核实践案例同行推荐、评议、交流活动，

适用于对经过国家认监委批准的在湖南辖区内所实施的所有认证

活动中所发生的审核实践案例的同行评议交流。

3．良好认证案例评议活动组织及组织机构职责

认证分会负责组织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活

动，各认证机构应积极参与和支持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

议交流活动。

3.1 认证分会负责成立认证专业技术委员会，并从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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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中抽取不同领域专业成员(包括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和

服务认证等领域）组建同行评议组,负责对各认证机构推荐的良好

案例进行评审。

3.2 认证分会组织评议组负责本项工作的协调与落实，同时

协会可以邀请地方认证监管部门、认可机构和相关方面的专家参

加，同行评议组按同行评议交流类别分组工作。

4．良好认证案例要求

4.1 良好认证案例类型

为便于不同类型的良好案例进行交流、推荐和评价，分体系、

产品和服务认证三大类案例进行。

4.2 良好认证案例条件

4.2.1 审核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符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认

可规范的要求。

4.2.2 审核员现场审核能力强，并且在本次审核中得到了充分

发挥与体现。

4.2.3 对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准确判断和评价。

4.2.4 明显促进了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产品、服务的改进。

4.2.5 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要求。

5．良好认证案例推荐

5.1 总则

5.1.1 良好案例评议交流活动一般每年组织一次，征集截止日期

以当年工作安排。具体要求及截止时间以每年发布的征集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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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完成良好案例征集后，协会将组织评审，对于被评选的

项目在机构自愿的前提下，并取得获证组织的同意，协会在网站

上设立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专区，展示和宣传优秀认证审核实

践案例。

5.1.3 向相关新闻媒体推荐宣传优秀认证审核实践案例。

5.2 推荐原则

5.2.1 良好案例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可信、可追溯，禁止弄

虚作假。

5.2.2 良好案例应是3年内开展的认证项目。

5.2.3 已经获得CCAA良好案例的项目或者往年推荐过的案

例，不得重复推荐。

5.3 推荐材料

5.3.1 推荐材料要求 ,

a）认证机构应对提供的案例进行描述，提供证实材料。案例

描述及证实材料中应尽量展示所推荐案例的信息。

b）良好案例的主要价值在于体现审核员和审核过程的价值，

力求注重实效，体现受审核方通过审核后进行改进所取得的成效，

特别是体现审核发现对受审核方所起的作用。防止把受审核组织

的既有管理业绩作为审核的业绩。在案例描述中，应实事求是地

把审核工作的具体作用和效果总结出来，把审核组的实际作用及工

作特点总结出来。

5.3.2 推荐材料内容认证机构在推荐良好案例时需要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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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至少应包括：

a）良好认证案例推荐表（见附件1）； b）审核计划；

c)审核案例描述：包括认证领域、受审核组织名称、场所、

时间、参与人员;该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主要的审核发现、沟通过

程；

d）涉及案例的其他审核材料（如相关审核记录、不符合报告、

审核报告等）；

e）改进措施及成效证明；

f）其他可以说明和证明案例的材料以上材料每个案例一份，

汇总后以电子形式报送。

5.3.3 推荐形式

各认证机构应当在全体审核员中进行宣传，并说明开展良好

案例推荐、评议交流活动的目的、作用和意义，鼓励所有认证机

构参与良好案例的交流活动。

6．良好认证案例评审

6.1 初评

各认证机构在提交良好案例前，应对本公司收集的良好案例

进行初评。初评确认后，各认证机构将符合要求的良好案例提交

至认证分会。

6.2 认证分会组织同行评议

6.2.1 认证分会对各认证机构提交的良好案例组织进一步的

同行评议，评审采取文件评审和会议评审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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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良好案例的文件评审，分别交由各领域的评议组进行采

取材料评审、与审核组沟通等方式，对提交案例按良好案例标准

进行评价、打分，形成评审记录（见附件2）。一般一份案例最少

由三名以上评议组的成员进行评审。

6.2.3 良好案例的会议评审，在开会评议前，每个案例材料，

由一名评议组成员进行审阅，并负责在评审会议中对该案例评审

意见进行介绍。评议组的所有成员对该案例进行评议，并进行打

分，每个评议人员单独形成记录（见附件2）,专人汇总，组长当

场宣布结果。

7．奖惩办法

详见湖南省认证认可协会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

流办法第十四条。

8．附件

1．良好认证案例推荐表

2．良好认证案例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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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良好认证案例推荐表

填写注意事项：

1．案例标题为宋体小二号，小标题为仿宋体四号加黑，正文仿宋四号，

单倍行间距。

2．提交的案例应符合保密要求，不能有涉密内容。

3．在提交案例描述时，将案例的证实性材料一并提交。证实性材料包

括案例描述相关的审核计划、不合格项、整改计划、企业整改后的证明性

材料等（仅需要与案例描述相关的内容即可，案例描述不涉及的不提交）。

推荐机构名称

（盖章）

推荐机构联系人

姓名
联系方式

受审核组织名称

案例类型 体系认证口 产品认证口 服务认证口 .

认证人员姓名

案例特点简述及推荐意见（可加附页）

证明及简述材料（可加附页）

材料清单： 审核计划

不合格项

审核报告等

改进措施及企业整改成效证明

其它可以说明和证明案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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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良好认证案例评审表

良好案例名称:

所属领域: 审核类型:

项审结果评审要求 存在问题 需补充材料 分数

审核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符
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

规、认可规范及中心体系
文件的要求

（1—20 分）

审核员现场审核能力强，
并且在本次审核中得到了

充分发挥与体现
（1一 20分）

对受审核方的管理、技术、
产品、服务准确判断和评价

（1—20 分）

明显促进了受审核方的管
理、技术、产品、服务的

改进
（1—20 分）

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要
求（应提交材料 见附录）

（1—20分）

最终得分

注：针对以上表格内容，还可在此提出补充性综合建议（如果认为案

例可推荐，但还需修改，请明确具体修改建议）：

评审人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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